附件6

山东省企业研究开发财政补助申报审核

工作指引
一、审核方式

一是调取资料审查。对初审通过的企业，各区市按不低于20%的比例调取企业研发活动留存备查资料（参考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规定）进行深入审核，形成资料审查底稿并作为推荐的佐证材料。对资料审查不通过的企业暂缓补助推荐，对存在问题的企业纳入实地核查对象。

二是实地核查。对初审通过的企业，各区市按不低于10%的比例抽取（重点抽取首次申报补助企业、研发费用较往年有较高增长企业、企业规模较小企业、资料审查存在问题企业），并组织专业力量赴企业实地核查，形成实地核查底稿并作为推荐的佐证材料。

以上两类抽查企业不得重复。

建立白名单制度

符合下列第1-3项中任一项条件的，可免于资料审查和实地核查；符合下列第4项条件的可降低资料审查和实地核查抽查比例。

1.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期间，税务部门已进行实地核

查的企业。

上年度及当年主导制定过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企业；或上年度及当年获得3项及以上一类知识产权授权的企业。

上年度已通过实地核查的企业。

拥有经认定的省部级以上研发机构的企业（包括但不限于省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、技术创新中心、院士工作站等创新平台）；或牵头承担市级及以上在研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；或上年度及当年获得市级及以上科学技术奖励的企业。

三、核查内容

重点核查研发活动真实性、实质性、研发费用归集准确性、研发人员投入真实性等方面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1.自主、委托、合作研究开发项目计划书和企业有权部门关于自主、委托、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立项的决议文件；

2.自主、委托、合作研究开发专门机构或项目组的编制情况和研发人员名单；

3.经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的委托、合作研究开发项目合同，科技行政主管部门一般是指技术合同登记机构；

4.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（包括外聘人员）和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、设备、无形资产的费用分配说明（包括工作使用情况记录及费用分配计算证据材料）；

5.集中研发项目研发费决算表、集中研发项目费用分摊明细情况表和实际分享收益比例等资料；

6.“研发支出”辅助账及汇总表；

7.企业研发场地、研发设施、知识产权、样品样机等，以及其他有关证明材料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1.各区市要高度重视研发补助政策落实工作，严格标准，配齐力量，加强企业研发活动相关政策宣传，打造一支专业的研发补助政策宣传辅导和申报审核队伍。

2.各区市在落实研发补助政策过程中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严禁违反《山东省企业研究开发财政补助实施办法》（鲁科字〔2025〕25号）等文件规定。

3.各区市要严格落实申报审核责任，强化责任意识，如实记录核查中发现的问题，严禁不认真核实申报数据、相关材料原件、审核工作走过场、流于形式等行为，严禁明知核查情况与申报信息不一致、不符合条件仍违规推荐上报等行为。

